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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初，市民黄先生来到市公
安局芝英派出所求助，希望能让自己有
个“身份”。原来，黄先生是芝英镇柳前
塘村人。2000 年，30 多岁的他在与家
人闹矛盾后，一气之下离家外出，从此

与家人断了联系。
虽然黄先生的家人
在20年里没有放弃
寻找，但一直未找
到，以为黄先生彻
底失踪，遂注销了
他的户口。户口被
注销后，黄先生的
生活处处受限，在
外生活 20 多年，最
终搭乘朋友的顺风
车回到了永康。

黄先生近乡情
怯，却也不愿突然
回家，没有户口的

他甚至无法正常入住宾馆酒店。了解
到相关情况后，社区民警王语嫣热心
地为其安排了住处，并为帮助其重新
办理户口信息，开展了多方调查和核
实工作。她多次走访柳前塘村，向村

干部、村民了解情况并在村干部的协
助下找到了黄先生的家人。核实完身
份信息后，黄先生与家人成功相认。
为尽快帮黄先生重新办理户口，王语
嫣协同行政审批科民警，加班加点地
整理并收集齐所需资料，并通过“一窗
通办”服务，仅用一周时间让黄先生重
新在芝英镇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本和
全新的身份证。

据悉，为继续推进各项工作“提
速、提质、提效”，永康公安不断优化政
务服务能力，让民警上门和联动服务
去替代群众的“来回跑、多头跑”，切实
提升办事效率，令群众办事可享受“一
窗通办”服务。今年以来，已为全市办
理“一窗通办”户籍相关业务 2599 人
次。接下来，市公安局还将进一步优
化政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功能，通过
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更好地服务
群众。

领到户口本后领到户口本后，，黄先生黄先生（（左四左四））与民警合影与民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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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公安切实解决落户难题

□通讯员 吕倍思

“尊敬的领导，感谢党培养的好民警帮我妻子落实了户口，实现了我们全家28年的心愿。”
日前，舟山镇槐花村 68 岁村民陈某委托邻居给金华市主要领导写了一封感谢信，字里行间充
满了对永康民警帮助其妻子结束长达28年的“黑户”身份，领到崭新户口本的感激之情。

一直以来，市公安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深耕“放管服”改革，践行“最多跑一次”政策，由
局领导牵头，各基层派出所与刑侦大队、行政审批科等联动，开展多警种配合，及时高效地解决
了一系列落户难题，形成了切实有效的经验做法。与此同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急群众之所急，特事特办，专人负责，解决了全市50余名多年无户口、户口被注销的

“失踪人员”“黑户”群众落户困难等难题，切实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

2020 年 8 月中旬，75 岁老人邵某
来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公安户籍窗
口，向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永柯
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
1946年，原是苏溪公社邵塘大队人，30
岁时因犯罪被判刑，户口也被注销。刑
满释放后，邵某不好意思回村里，在外
打工流浪了四十多年。如今的他体弱
多病，没有身份证更是寸步难行。渴望
落叶归根的他回村后却发现九龙村邵
塘自然村已划归经济开发区管理，其至
亲都已去世，原有的一间土房子也已倒
塌。变得无处居住又没有生活来源的

邵某只能向民警求助。
了解到邵某的情况后，陈永柯当即

联系了经济开发区负责邵塘自然村的
辖区民警陈明清，并向村干部和村民进
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同时协调解决了邵
某的吃住问题。另一边，为帮老人尽快
落实户口，陈明清也立即展开了调查工
作，多次走访邵塘自然村，寻找知情人，
并到法院等地查询，收集相关材料，形
成了一系列有效证据。一个多月后，准
备充足的民警通过合法途径为邵某办
理了落户手续。“民警不辞辛苦地帮我
落实了户口，让我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领到户口本的邵某感激地说。
除了多警种协同提高办事效率，市

公安局各辖区派出所还会根据实际情
况，由专人负责对接解决“黑户”落户难
题。2020 年 10 月，市公安局石柱派出
所“家庭警察”吕干接到求助信息：在永
康出生但在福建生活，已经 55 岁的王
女士至今没有户口。为解决这件事，吕
干跑了足足大半个月，深入村居走访调
查，询问多名知情人员，收集相关信息，
审批一通过就联系了王女士一家。一
个月后，王女士收到了邮寄到的全新身
份证，心情十分激动。

一周恢复“失踪人员”被注销的户口高效联动

□通讯员 程徐蕾

5 月 14 日早上 7 时 40 分，市
公安局方岩派出所民警接到张某
报警，称其朋友在某宾馆卖淫。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
现场检查，但并未发现存在举报
的相关情况。

随后，民警拨打了张某的电
话 ，但 一 直 处 于 无 人 接 听 的 状
态。警方通过宾馆前台查询到张
某在该宾馆也登记了房间。随后
通过宾馆监控，民警最终在宾馆
内找到了张某，房间内还有一名
女子。当民警询问是否是其报
警时，张某含糊其辞、眼神闪躲，
在民警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
报了假警。民警随即将张某带
回派出所。

据调查，张某，男，重庆人，37
岁，现居住在上海浦东区，与房间
内女子小美（化名）系情人关系。
5 月初，二人因琐事引发矛盾后，
小美就消失了。5 月 13 日晚，张
某在朋友圈看到小美的一条视频
动态，并附着发布位置。张某根
据视频的内容和位置，确定小美
就在方岩镇的某宾馆内，于是连
夜从上海驱车赶到了方岩镇。

5月14日早上7时许，张某找
到小美所在宾馆，并给自己登记
了房间。随后，张某在宾馆大门
口拿着手机上的视频与宾馆的房
间分布反复进行比对，按照小美
视频中拍摄的位置及周边的环
境，判断小美可能是在宾馆的209
号房、309 号房等周边的几个房
间。随后，张某便在这几个房间
逐一敲门寻找，到 209 房间门口
时，张某听到房内有声音，但敲门
却无人回应。张某以为小美就在
其中，一怒之下拨打了 110 报警，
称该房间内有人卖淫，想借警力
为其确定房间内是不是小美。张
某以为自己报假警神不知鬼不
觉，没想到很快就被民警抓获了。

张某对自己谎报警情的行为
供认不讳，并为自己的违法行为
道歉：“我非常后悔因为自己的私
事，谎报警情，浪费了警力资源，
对不起。”

目前，张某因谎报警情，被警
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4 日、罚款
500元的处罚。

警方提醒：110 是宝贵的公共
安全资源，虚构警情和其他恶意
骚扰行为，将严重影响公安机关
接处警的正常运行，制约公安机
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谎报警
情的行为妨碍了公安机关正常工
作秩序，公安机关将依法对其行
为人处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讯员 黄莹莹

5月23日上午，市公安局石柱派出
所民警秦应磊在工作中发现了一则“轻
松日赚千元”的高薪招聘信息，觉得不对
劲，便主动联系了发布人，却得不到回
应。随后，秦应磊在帖子下联系发布求
职信息的吴某和李某，在聊天中发现他
们是通过租借自己的银行卡、身份证给
上家转账使用，来赚取外快，极有可能
涉嫌犯罪。经过信息分析研判，民警掌
握了他们的住址。当天晚上11时许，秦
应磊在西城街道的两间出租屋内分别
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李某（男，25岁，
云南人）和吴某(男，21岁，云南人)。

经审问，吴某交代在 5 月 10 日，上
网时看到了一则高薪兼职的消息，瞬间
被吸引，后联系了对方并询问了具体的
工作内容。对方称只要吴某提供自己
的银行卡、身份证、电话号等一套身份
证件给他，用于转账使用，就可以赚钱，
每转 10 万元可得到 200 元的报酬。吴
某心想，不用自己操作又没损失还很轻
松，当即觉得对方给的这种“商机”稳赚
不赔，立马答应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在具体联系后，吴某才发现他所转
账的钱是他人进行网络赌博、诈骗所得
的赃款，虽然知道是犯法的，但面对诱
惑仍继续与对方合作。5 月 12 日至 5
月17日，吴某先后提供自己的5张银行

卡共进行转账 30 余万元，获利 500 元。
5月10日，李某也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
的 7 张银行卡给对方使用，可当他第一
天成功转账10万元后，接头人却已经跑
路，不知去向。

目前，该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公安机关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警方提醒：网上发布的高薪兼职等
信息多为诈骗，看似轻松简单，但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犯罪阴谋。对于自己的
银行卡、身份证件等一定要保管好，不
能轻易把证件借用、租用给他人，这种
行为不仅会帮助不法分子开展犯罪，还
会将自己送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轻松日赚千元”是商机还是陷阱？
两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抓

为寻失联女友
男子谎报警情


